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 � � �上市公司名称

: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

长城开发

股票代码

:000021

收购人名称

: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收购人住所

: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

27

号

通讯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

27

号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

收购人声明

一、收购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

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 等相关法律法规编制本报告

书摘要。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

格式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的规定

,

本报告书摘要已全面披露了收购人在长城开发拥有权

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

,

除本报告书摘要披露的持股信息外

,

收购人没有通过其他任何方式在长城

开发拥有权益。

三、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摘要已获得收购人相关决策机构审议通过

,

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

其履行

亦不违反收购人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

,

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重组是指中国电子联合长城集团以要约收购方式私有化长城科技

,

实现长城科技的退市

;

随后

,

中国电子同时吸收合并长城集团和长城科技

,

取得长城集团和长城科技的全部资产和负债

,

注销长城集团和

长城科技法人主体资格的行为。 本次收购指中国电子通过本次重组承继取得长城科技所持长城开发

654,

839,851

股股份

,

从而成为长城开发控股股东的行为。

本次重组已经中国电子、长城集团、长城科技的董事会审议批准

,

并获得国务院国资委、国家外汇管理

局北京外汇管理部、香港证监会的批准

,

尚须获得长城科技临时股东大会、

H

股类别股东会的审议批准以及

联交所对长城科技撤回上市地位申请的同意。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

,

本次收购已触发收购

人的要约收购义务

,

收购人需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豁免相应的要约收购义务。 本次收购需经中国证监会对本

报告书摘要审核无异议及核准豁免中国电子因本次收购触发的要约收购义务后方可实施。

五、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摘要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收购人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

,

没有委托或

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摘要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摘要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摘要中

,

除非另有说明

,

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

收购人

／

中国电子 指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被收购人

／

上市公司

／

长城开发 指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长城集团 指

中电长城计算机集团公司，原为“中国长城计算机集团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完成更名

长城科技 指 长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报告书摘要

／

本报告书摘要 指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本次重组 指

中国电子联合长城集团以要约收购方式私有化长城科技， 实现

长城科技的退市；随后，中国电子同时吸收合并长城集团和长城

科技，取得长城集团和长城科技的全部资产和负债，注销长城集

团和长城科技的法人主体资格的行为

本次收购 指

中国电子通过本次重组承继取得长城科技所持长城开发

６５４

，

８３９

，

８５１

股股份，从而成为长城开发控股股东的行为。 本次收购

后，长城开发的实际控制人保持不变

长城科技私有化 指

本次重组中， 中国电子联合长城集团以要约收购方式私有化长

城科技，实现长城科技退市的行为

联交所 指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退市 指 长城科技根据联交所证券上市规则撤回在联交所的上市地位

本次合并 指

本次重组中， 中国电子同时吸收合并长城集团和长城科技的行

为。本次合并完成后，中国电子取得长城集团和长城科技的全部

资产和负债并注销长城集团和长城科技的法人主体资格

《吸收合并协议》

／

协议 指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中国电子、长城集团和长城科技签署的《中

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电长城计算机集团公司与长

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吸收合并协议》

香港证监会 指 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

合并完成日 指

中国电子完成合并对价的支付后， 协议各方视情况协商确定本

次合并完成的日期。自合并完成日起，长城集团和长城科技的全

部资产、负债及业务、合同及其他一切权利与义务将由中国电子

享有和承担

１６

号准则 指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上市

公司收购报告书》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一、中国电子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住 所

: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

27

号

法定代表人

:

芮晓武

注册资本

:8,602,651,996.64

元

注册号码

:100000000010245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国有独资

)

成立日期

:1989

年

5

月

26

日

经营范围

:

电子原材料、电子元器件、电子仪器仪表、电子整机产品、电子应用产品与应用系统、电子专

用设备、配套产品、软件的科研、开发、设计、制造、产品配套销售

;

电子应用系统工程、建筑工程、通讯工程、

水处理工程的总承包与组织管理

;

环保和节能技术的开发、推广、应用

;

房地产开发、经营

;

汽车、汽车零配件、

五金交电、照相器材、建筑材料、装饰材料、服装的销售

;

承办展览

;

房屋修缮业务

;

咨询服务、技术服务及转让

;

家用电器的维修和销售。

企业法人组织机构代码

:10001024-9

税务登记证号码

:

京税证字

110108100010249

号

通讯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

27

号

电话

:010-68207100

传真

:010-68213745

邮政编码

:100846

二、中国电子产权及控制关系

(

一

)

中国电子的实际控制人

中国电子是国务院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国有独资公司

,

国务院国资委为中国电子的实际控制人。

国务院国资委是根据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批准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和《国务院关于

机构设置的通知》设置的国务院直属正部级特设机构。国务院授权国务院国资委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

国务院国资委的监管范围是中央所属企业

(

不含金融类企业

)

的国有资产。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

,

中国电子实际控制人的产权控制关系如下

:

(

二

)

中国电子控制关系图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

,

中国电子合并报表范围内控制的重要子公司

(

企业或企业集团

)

如下图所示

:

注

:1.

上图蓝色填充框系中国电子下属企业的行业领域划分

,

非实体公司。

2.

上图标注百分比的为中国电

子直接或间接控制上市公司的股份比例

,

其他公司并未标注其相关的股份比例。

3.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

日

,

中国软件正在进行定向增发

(

不超过

72,142,162

股股份

)

的发行工作。此次定向增发完成后

,

中国电子所持

中国软件的持股比例将相应降低。

三、中国电子及其控制的核心企业的主要业务

(

一

)

中国电子

中国电子成立于

1989

年

5

月

,

是中央管理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 中国电子以提供电子信息技术产品与

服务为主营业务

,

产业分布于新型显示、信息安全、集成电路、信息服务等国家战略性、基础性电子信息产业

领域

,

核心业务关系国家信息安全和国民经济发展命脉

,

是中国最大的国有综合性

IT

企业集团。 中国电子旗

下拥有

37

家二级企业和

17

家控股上市公司

,

员工总数逾

13

万人。

中国电子围绕产业链推动上下游协同发展

,

众多产品和业务处于国内一流、国际领先水平。 在专用整机及

核心零部件领域

:

是全球领先的计算机核心零部件制造商

,

盘基片供应全球第一

,

占全球

OEM

市场

20%

份额

;

计

算机电源国内第一

,

占

35%

市场份额。 在新型平板显示领域

:

是全球领先的

LCD

产品综合制造商和供应商

,

液

晶显示器制造服务全球第一

,

占

34%

的市场份额

;

液晶电视制造全球第三。 在集成电路与关键元器件领域

:

是国

内综合实力最强的集成电路研发、设计、制造、整体解决方案供应商

,

具备国内位居前列的芯片设计和制造能

力。在软件与服务领域

:

是国内领先的独立软件提供者

,

基础软件及高端行业应用与解决方案供应商。在现代商

贸与园区服务领域

:

是国内一流的生产性服务提供者

,

机电产品国际招标中标额全国第一。

(

二

)

中国电子的核心企业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

,

中国电子控制的主要核心企业概况如下

:

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

元）

主营业务

中国电子持

股比例

１

中国电子进出口总公司

６９

，

４２１．６０

进出口业务，对外贸易展览、境外

劳务输出

１００．００％

２

中国电子器材总公司

１０

，

５９９．５０

电子设备批发零售，会展业务

１００．００％

３

中国电子产业开发公司

５２

，

６８４．００

资产、项目受托管理、房地产开发

１００．００％

４

中国电子系统工程总公司

７

，

５７０．７０

国内外电子系统工程承包

１００．００％

５

中国电子产业工程有限公司

１

，

７２８．００

电子原材料、元器件、整机销售，系

统集成

１００．００％

６

深圳桑达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３９

，

０００．００

实业、电子产品营销

１００．００％

７

武汉中原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１２

，

７８９．１０

电子产品销售

１００．００％

８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第六研究所

１４

，

８９４．００

计算机系统工程

１００．００％

９

深圳市爱华电子有限公司

３

，

７１４．００

计算机系统工程研发、电子产品贸

易

１００．００％

１０

中国电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电子产品开发、贸易，电子系统工

程总承包

１００．００％

１１

中国瑞达系统装备公司

１７

，

６５４．３０

无线电系统设备生产与销售

１００．００％

１２

中国电子物资总公司

３５

，

７１８．３０

热力供应，物流，电子设备销售

１００．００％

１３

国营长海机器厂

９

，

０７８．９０

军、民用电子产品生产和销售

１００．００％

１４

中电华虹国际有限公司

４

，

０９６．００

风险投资

１００．００％

１５

中电信息技术研究院有限公

司

８

，

０００．００

信息技术研发

１００．００％

１６

中电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风险投资

１００．００％

１７

长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９

，

７７４．２０

计算机软硬件开发、电子产品生产

与销售

６２．１１％

１８

南京中电熊猫信息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

３４４

，

８００．００

关键元器件、液晶显示、电子装备

和现代服务业

７０．００％

１９

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

限公司

1

２２

，

５９６．３９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进出

口业务

５４．２８％

２０

中国华大集成电路设计集团

有限公司

３６

，

７００．００

自营产品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５０．００％

２１

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１７５

，

０９４．３０

融资、信贷咨询、代理业务

４１．９６％

２２

中国电子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１

，

６９０．００

集成电路产品设计、销售

４８．０３％

２３

贵州中电振华信息产业有限

公司

１５５

，

３１６．００

电子信息、机械产品制造及服务

５１．００％

２４

中电广通股份有限公司

３２

，

９７２．７０

技术开发、咨询；投资管理；进出口

业务

５３．４７％

２５

长城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３７

，

５５６．２２

计算机终端、金融机具、税控机等

设备开发、制造与销售

２０．１８％

２６

上海贝岭股份有限公司

６７

，

３８１．００

集成电路、 分立器件产品设计、制

造和销售

２７．８１％

２７

上海浦东软件园股份有限公

司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软件园开发、物业管理，信息产品

开发、经营

３０．３６％

２８

上海华虹集成电路有限责任

公司

１５

，

４１７．００

开发、设计和销售集成电路产品

７２．６９％

２９

信息产业电子第十一设计研

究院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１

，

０００．００

电子行业各类工程咨询、设计与承

包

３５．００％

３０

上海新鑫投资有限公司

３

，

２５０．００

风险投资

４２．４３％

３１

武汉长江融达电子有限公司

１４

，

９５７．００

电子设备研发、制造和销售

１８．５０％

３２

中电长城网际系统应用有限

公司

１８

，

２００．００

信息安全

５０．５５％

1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中国软件正在进行定向增发（不超过 72,142,162 股股份）的发行工作。

此次定向增发完成后，中国电子所持中国软件的持股比例将相应降低，中国软件的股本将相应增加。

四、中国电子最近三年的简要财务状况

中国电子近三年的简要财务情况见下表

:

单位

:

万元

报表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１６

，

０９０

，

８８４．８４ １４

，

６３３

，

４３５．６１ １２

，

３２３

，

８４１．５７

负债总额

１１

，

４２１

，

６２０．２４ １０

，

３５０

，

４００．７５ ８

，

２６７

，

４５２．９３

净资产总额

４

，

６６９

，

２６４．６１ ４

，

２８３

，

０３４．８６ ４

，

０５６

，

３８８．６４

资产负债率

７０．９８％ ７０．７３％ ６７．０９％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１

，

７７８

，

７５１．２０ １

，

４９８

，

７９７．８９ １

，

３１４

，

６２８．０２

报表项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总收入

１８

，

３０３

，

４６１．６６ １６

，

８７３

，

０５７．８２ １６

，

１２２

，

２１４．７６

净利润

２８４

，

４９９．６０ ２９０

，

４５０．５１ ２８４

，

３５２．４２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１４９

，

０３１．６３ １３１

，

２４４．６２ ９１

，

７１４．７３

净资产收益率

６．０９％ ６．９７％ ７．３４％

五、中国电子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重大民事诉讼及仲裁情况

中国电子在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

(

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

)

、刑事处罚

,

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

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六、中国电子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

区的居留权

芮晓武 董事长、党组书记 中国 北京 否

刘烈宏 董事、总经理 中国 北京 否

郎 加

董事、党组纪检组长、总法

律顾问

中国 北京 否

王作然 外部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宋 宁 外部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陈圣德 外部董事 中国 台北 是

陈 杰 外部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张晓铁 外部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徐海和 职工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聂玉春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否

杨 军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否

李晓春 总会计师 中国 北京 否

赖伟德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否

向梓仲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否

陈 旭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否

前述中国电子人员在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

(

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

)

、刑事处罚

,

也未涉及与

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七、中国电子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

,

中国电子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

已发行股份

5%

的情况如下

: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总股本

（万股）

直接持有人 控制比例

１． ６００１７１

上海贝岭

６７

，

３８０．７８

中国电子

２７．８１％

２． ００００３２

深桑达

Ａ ２３

，

２８６．４３

深圳桑达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４２．０２％

３． ６００７６４

中电广通

３２

，

９７２．７０

中国电子

５３．４７％

４． ００００６６

长城电脑

１３２

，

３５９．３９

长城科技

５３．９２％

长城开发

２．７％

合计

５６．６２％

５． ６００５３６

中国软件

2

２２

，

５６９．３９

中国电子

５４．２６％

６． ０００７４８

长城信息

３７

，

５５６．２２

中国电子

２０．１８％

７． ０００７２７

华东科技

３５

，

９１５．７４

南京华东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２２．７０％

８． ０００７３３

振华科技

３５

，

８１２．００

中国振华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３６．１３％

９． ３０００７７

国民技术

２７

，

２００．００

中国华大集成电路设计集团有

限公司

２７．５０％

１０． ００７４．ＨＫ

长城科技

１１９

，

７７４．２０

长城集团

６２．１１％

１１． ００８５．ＨＫ

中电控股

１６９

，

１５６．００

中国电子

４８．０３％

１２． ０９０３．ＨＫ

冠捷科技

２３４

，

５６３．６１

中国长城计算机（香港）控股有

限公司

１５．７９％

香港华电有限公司

１０．７４％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

公司

８．５３％

合计

３５．０６％

１３． ２８７８．ＨＫ

晶门科技

２４５

，

６３０．２４

香港华电有限公司

２８．６５％

１４． ６００７７５

南京熊猫

６５

，

５０１．５

熊猫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３６．６３％

１５． ６００７０７

彩虹股份

７３

，

６７５．７７

彩虹集团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２．４０％

１６． ０４３８．ＨＫ

彩虹电子

２２３

，

２３４．９０

彩虹集团公司

７１．７４％

2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中国软件正在进行定向增发（不超过 72,142,162 股股份）的发行工作。

此次定向增发完成后，中国电子所持中国软件的持股比例将相应降低，中国软件的股本将相应增加。

八、中国电子持有金融机构股权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

,

中国电子直接或间接控制

5%

以上股权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

公司、财务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情况如下

:

持有方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控股比例

中国电子 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１７５

，

０９４ ４１．９６５３％

除上述披露的情况之外

,

中国电子不存在持有

5%

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

融机构的情形。

第三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一、收购目的

为了响应国务院国资委“深入推进中央企业结构调整

,

加大企业内部资源整合力度”、减少企业管理层

级、缩短企业链条以及提高决策与资源配置效率的精神

,

中国电子拟联合下属企业长城集团通过要约收购

方式私有化

H

股上市公司长城科技

,

实现长城科技的退市

;

随后

,

中国电子同时吸收合并长城集团和长城科

技

,

注销长城集团和长城科技的法人主体资格。

本次重组完成后

,

中国电子将取得长城集团、长城科技的全部资产和负债并将承继取得长城科技所持

长城开发

654,839,851

股股份

,

成为长城开发的控股股东

,

长城开发的实际控制人保持不变。 中国电子直接控

股长城开发

,

有利于降低企业管理成本、优化资源配置

,

有利于上市公司未来的发展。

二、未来

12

个月内对长城开发权益的处置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

,

中国电子暂无在本次收购完成后的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长城开发股份的计

划

,

也暂无在未来的

12

个月内出售或转让其已拥有权益股份的计划。

如中国电子在本次收购完成后未来

12

个月内有任何对长城开发股份的处置计划

,

中国电子将会履行相

关法律手续

,

进行充分披露。

三、收购人做出本次收购决定已履行的相关程序和时间

日期 事项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４

日 中国电子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重组事宜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４

日 长城集团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本次重组事宜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５

日 长城开发停牌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６

日 长城开发刊登关于控股股东整合重组的提示暨复牌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长城科技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重组事项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国务院国资委签发关于本次重组相关事项的批复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国家外汇管理局北京外汇管理部签发本次重组相关外汇事宜的批复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香港证监会批准中国电子、长城集团及长城科技就本次重组刊登联合

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中国电子、长城集团与长城科技签署《吸收合并协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长城科技就本次重组刊发联合公告

第四节 收购方式

一、收购人持有长城开发股份的情况

本次收购前

,

中国电子未直接持有长城开发的股份。 中国电子下属二级企业长城科技直接持有长城开

发

654,839,851

股股份

,

持股比例为

44.51%

。

本次收购前

,

中国电子与长城开发之间控制关系如下图

:

本次收购完成后

,

中国电子与长城开发控制关系如下图

:

二、本次重组的基本情况

(

一

)

本次重组的概况

中国电子联合长城集团以有条件自愿要约收购方式收购

H

股公众股东

(

以下简称“

H

股股东”

)

持有的股

份并实现长城科技的私有化

,

其中

,

就长城科技

H

股股东所持有的股份

,

中国电子和长城集团将按市场化原

则以现金方式向其支付收购对价。 在长城科技私有化完成后

,

中国电子将根据情况需要

,

同时吸收合并长城

集团和长城科技。 在吸收合并长城科技中

,

就中国电子和长城集团所持长城科技股份

,

中国电子无需支付任

何合并对价

;

就长城科技的余下股份

,

中国电子将以现金方式支付合并对价。 本次合并完成后

,

中国电子将取

得长城集团、长城科技的全部资产和负债并将承继取得长城科技所持长城开发

654,839,851

股股份

,

长城集

团和长城科技将注销法人资格。

(

二

)

本次重组的主要内容

1

、长城科技私有化

中国电子和长城集团联合发起有条件自愿要约收购

,

收购

H

股股东所持长城科技的股份。 中国电子和

长城集团在收购要约中明确载明

,

本次要约履行需要满足的主要条件包括

:(1)

受限于香港有关适用法规和条

例的要求

,

在联合收购中取得

H

股股东股份不低于长城科技总股份的

22.89%(

与长城集团持有的长城科技

内资股比例合计不低于

85%),

且

(2)H

股股东批准取消长城科技上市地位的决议及在符合香港证监会及联交

所适用的守则及规定的情况下从联交所退市

;

若上述任何条件无法满足

,

中国电子和长城集团将放弃本次要

约收购

,

不会收购任何

H

股股东的股份。

就长城科技

H

股股东所持的股份

,

中国电子和长城集团将按市场化原则以现金方式向其支付收购对价

,

收购对价为

3.2

港元

/

股

,

且为最终确定价格。 该收购对价是长城科技经审计的

2012

年底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每股账面净资产值的

70.796%;

较

9

月

24

日的收盘价溢价

42.90%;

较

9

月

24

日前

30

个交易日每日加权

平均价格的算数平均值

(

即

1.85

港元

/

股

)

溢价

74.90%

。

在要约收购完成后

,

被收购的

H

股股份会由长城集团和中国电子持有

(

该等

H

股股份将不会视为公众

流通股份且不会在交易所进行交易

),

长城科技实现私有化后将退市

,

并随后办理私有化完成后相关的工商

变更登记程序。

在中国电子和长城集团的联合收购中

,

中国电子将和长城集团签署资金安排协议

,

中国电子为长城集团

收购提供资金支持

;

长城集团将收购不低于长城科技总股份

22.89%(

与长城集团持有的长城科技内资股比

例合计不低于

85%)

的

H

股股份

,

其余

H

股股份将由中国电子收购。

2

、本次合并

长城科技私有化完成后

,

中国电子将根据情况需要同时吸收合并长城集团和长城科技。

在吸收合并长城科技中

,

就长城集团和中国电子所持的长城科技股份

,

无须支付任何合并对价

;

就长城科

技的余下股份

,

中国电子将以现金方式按照

3.2

港元

/

股的标准向该等股份的持有人支付相应对价。 在吸收

合并长城集团中

,

中国电子将在对长城集团的资产进行评估的基础上

,

按照国资委的有关要求完成吸收合并

工作。

本次合并完成后

,

中国电子将取得长城集团、长城科技的全部资产和负债并进而承继取得长城科技所

持长城开发

654,839,851

股股份

,

并注销长城集团和长城科技的法人资格。

三、本次重组相关的吸收合并协议的主要内容

2013

年

12

月

16

日

,

中国电子、长城集团和长城科技签署了《吸收合并协议》

,

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

1

、本次合并的各方

中国电子为本次吸收合并的合并方

,

长城集团、长城科技为被合并方。

2

、本次合并的方式

根据《吸收合并协议》

,

中国电子、长城集团和长城科技采用吸收合并的方式进行合并

,

即中国电子同时

吸收合并长城集团和长城科技。 本次合并合并完成日后

,

中国电子作为本次合并的合并方暨存续方

,

注册资

本保持不变

;

长城集团和长城科技作为本次合并的被合并方

,

长城集团和长城科技的全部资产、负债、业务、

人员、合同及一切权利与义务将由中国电子承继和承接。

3

、本次合并的对价

根据《吸收合并协议》

,

中国电子持有长城集团

100%

的权益

,

中国电子吸收合并长城集团无须支付任何

对价。 因本次合并中国电子同时吸收合并长城集团和长城科技

,

中国电子吸收合并长城科技时无需就其及

长城集团所持长城科技股份支付任何对价

,

但须就长城科技的余下股份支付相应对价。 就长城科技的余下

股份

,

中国电子应支付的合并对价为

3.2

港元

/

股。

4

、合并对价的支付

根据《吸收合并协议》

,

中国电子应确保吸收合并协议生效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

,

以适当的安排向除中国

电子及长城集团外持有长城科技股份的股东履行合并对价支付。

5

、本次合并的债务处理

根据《吸收合并协议》

,

中国电子、长城集团和长城科技将于本次合并分别获得各方内部有权机构同意

后

,

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履行债权人的通知和公告程序

,

并且将根据各自债权人于法定期限内提出的要求向

各自债权人提前清偿债务或为其另行提供担保。 在前述法定期限内

,

相关债权人未能向中国电子或长城集

团或长城科技主张提前清偿的

,

相应债权将自合并完成日起由中国电子负责清偿。

6

、本次合并的员工安置

根据《吸收合并协议》

,

各方同意自本次合并的合并完成日起

,

长城集团和长城科技的全体员工将由中国

电子统筹安排。长城集团和长城科技作为长城集团和长城科技现有员工雇主的全部权利和义务将自本次合

并的合并完成日起转移。

7

、协议生效的先决条件

根据《吸收合并协议》

,

协议将于以下条件全部满足后生效

:

(1)

协议及其项下有关吸收合并长城科技之方案依据长城科技章程获得长城科技出席临时股东大会三

分之二以上有表决权股东的批准

;

(2)

为批准协议及其项下有关吸收合并长城科技之方案

,

在长城科技

H

股股东参加的长城科技

H

股类别

股东会议上

,

决议案以投票方式通过

,

且符合如下条件

:

①

取得长城科技

H

股股东所持

H

股票数

(

亲身或委任代表投票

)

至少

75%

的批准

,

②

就决议案投反对票的票数不得超过长城科技

H

股股东所持全部

H

股票数的

10%;

(3)

协议项下吸收合并方案涉及的与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和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有关的要约收购豁免申请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

(

中国电子应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于协议签署后的三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提出申请

);

(4)

协议项下吸收合并方案之有关用汇事项取得外汇管理部门的批准

;

(5)

要约收购交易完成

,

长城科技向联交所递交撤回其上市地位的申请

,

并且其上市地位根据上市规则从

联交所撤回已经生效。

若上述条件未能于

2014

年

6

月

30

日或者各方另行同意的其他日期之前成就的

,

协议自动终止。

四、本次重组尚需取得的政府部门的批准

本次重组尚需取得联交所在要约收购交易完成后对长城科技撤回上市地位申请的批准

,

以及本次收购

的收购报告书经中国证监会审核无异议及中国证监会核准豁免中国电子因本次收购触发的要约收购义务。

五、权利限制

本次收购所涉及的长城科技持有的长城开发

654,839,851

股股份不存在质押、 冻结或其他权利限制的

情形。

收购人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人

(

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

)

承诺收购报告书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芮晓武

2013年 12月

律师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已按照执业规则规定的工作程序履行勤勉尽责义务

,

对收购报告书摘要的内

容进行核查和验证

,

未发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此承担相应的责任。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龚牧龙 焦福刚

负责人:王玲

2013年 12月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2013年 12月

证券简称:长城开发 证券代码:000021� � � �公告编码:2013-066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

曾于

2013

年

9

月

26

日刊登了《关于控

股股东整合重组的提示暨复牌公告》

(

公告编号

:2013-045)

。 本公司于

2013

年

12

月

17

日接到控股股东长城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长城科技”

)

及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国电

子”

)

通知

,

中国电子与中国电子下属企业中电长城计算机集团公司

(

以下简称“长城集团”

)

、长城科技已于

2013

年

12

月

16

日签署了《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中电长城计算机集团公司、长城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之吸收合并协议》

(

以下简称“《吸收合并协议》”

)

。

根据《吸收合并协议》

,

中国电子作为吸收方同时吸收合并长城集团和长城科技

,

在吸收合并长城科技中

,

就长城集团所持长城科技股份

,

中国电子无须支付任何合并对价

;

就长城科技的余下股份

,

中国电子将以现金

方式按照

3.2

港元

/

股的标准向该等股份的持有人支付相应对价

;

在吸收合并长城集团中

,

中国电子将在对长城

集团的资产进行评估的基础上

,

按照国资主管部门的有关要求完成吸收合并工作

(

以下简称“本次吸收合并”

)

。

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

,

中国电子作为存续方

,

将取得长城集团、长城科技的全部资产和负债并进而承继

长城科技所持本公司

654,839,851

股股份

,

并注销长城集团和长城科技的法人资格。 即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

,

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变更为中国电子

,

实际控制人保持不变。

本次吸收合并已经中国电子董事会、长城集团董事会、长城科技董事会审议通过

,

并已取得现阶段所需

的有关主管部门的批复或同意。 本次吸收合并尚需经长城科技临时股东大会、

H

股类别股东会的审议和有

权监管部门必要的批复或同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

中国电子将按规定程序向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豁免因本次吸收合并触发的全面要约收购本公司股份的义务

,

并及时履行相应的信

息披露义务。

公司将充分关注上述事项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国泰聚信价值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转换、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泰聚信价值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泰聚信价值优势灵活配置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０３６２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以及 《国泰聚信价值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和《国泰聚信价值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

说明书》

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下属两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国泰聚信价值优势灵活配置混合

Ａ

国泰聚信价值优势灵活配置混合

Ｃ

下属两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０００３６２ ０００３６３

２．

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办理时间

本基金的开放日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

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具体办理时间以销售机构公布的时间为准，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

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将

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并在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

体上公告。

基金管理人不得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或者时间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 投资人在基金合同

约定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出申购、赎回申请且注册登记机构或基金管理人确认接受的，视为下一个开放日

的申请，其基金份额申购、赎回价格为下次办理基金份额申购、赎回时间所在开放日的价格。

３．

日常申购业务

３．１

申购金额限制

投资人单笔申购的最低金额为

１００．００

元（含申购费）。 各销售机构对本基金最低申购金额及交易级差

有其他规定的，以各销售机构的业务规定为准。

３．２

申购费率

本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收取申购费用，

Ｃ

类基金份额不收取申购费用。

Ａ

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用由申购

本基金的投资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

本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的前端申购费率最高不高于

１．５０％

，且随申购金额的增加而递减。 本基金对通过

直销柜台申购

Ａ

类基金份额的养老金客户与除此之外的其他投资人实施差别的申购费率。

通过基金管理人的直销柜台申购本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的养老金客户申购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

Ｍ

） 申购费率

Ｍ＜１００

万

０．６０％

１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０．２７％

５００

万≦

Ｍ＜１０００

万

０．０６％

Ｍ

≧

１０００

万

１０００

元

／

笔

除通过基金管理人的直销柜台申购本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的养老金客户外的其他投资人申购本基金的

申购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

Ｍ

） 申购费率

Ｍ＜１００

万

１．５０％

１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０．９０％

５００

万≦

Ｍ＜１０００

万

０．３０％

Ｍ

≧

１０００

万

１０００

元

／

笔

Ｃ

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为

０．００％

。

３．３

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并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

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背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

同约定的情况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促销计划。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按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履行必要手续后，

基金管理人可以适当调低基金申购费率和赎回费率。

４．

日常赎回业务

４．１

赎回份额限制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赎回。 单笔赎回申请最低份数为

１００．００

份，若某基金份额

持有人赎回时在销售机构保有的基金份额不足

１００．００

份，则该次赎回时必须一起赎回。

４．２

赎回费率

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部分归入

基金财产，其余用于支付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

本基金对持续持有期少于

３０

日的投资人收取的赎回费，将全额计入基金财产；对持续持有期长于

３０

日且少于

３

个月的投资人收取的赎回费，将不低于赎回费总额的

７５％

计入基金财产；对持续持有期长于

３

个月但少于

６

个月的投资人收取的赎回费，将不低于赎回费总额的

５０％

计入基金财产；对持续持有期长于

６

个月的投资人，将不低于赎回费总额的

２５％

归入基金财产。

本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率随基金份额持有时间增加而递减，赎回费率如下：

申请份额持有期限（

Ｎ

） 赎回费率

Ｎ＜７

日

１．５０％

７

日≦

Ｎ＜３０

日

０．７５％

３０

日≦

Ｎ＜６

个月

０．５０％

Ｎ

≧

６

个月

０．００％

本基金

Ｃ

类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率随基金份额持有时间增加而递减，赎回费率如下：

申请份额持有期限（

Ｎ

） 赎回费率

Ｎ＜３０

日

０．５０％

Ｎ

≧

３０

日

０．００％

４．３

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并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

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背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

同约定的情况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促销计划。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按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履行必要手续后，

基金管理人可以适当调低基金申购费率和赎回费率。

５．

日常转换业务

５．１

转换费率

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和转入基金的申购费补差和转出基金的赎回费两部分构成，具体收取情况视每次

转换时两只基金的申购费率差异情况和赎回费率而定。 基金转换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１

、转入基金申购补差费：按照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的差额收取补差费。 转出基金金额所对

应的转出基金申购费率低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的， 补差费率为转入基金和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差额；转

出基金金额所对应的转出基金申购费率高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的，补差费为零。

２

、转出基金赎回费：按转出基金正常赎回时的赎回费率收取费用，部分归转出基金基金财产，其余作为

注册登记费和相关的手续费。

５．２

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１

、国泰聚信价值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可支持转换国泰基金旗下以下产品：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０２０００１

国泰金鹰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０２０００２

国泰金龙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

０２００１２

国泰金龙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Ｃ

类）

０２０００３

国泰金龙行业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０２０００５

国泰金马稳健回报证券投资基金

０２０００７

国泰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０２０００９

国泰金鹏蓝筹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２００１０

国泰金牛创新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２００１１

国泰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０２００１８

国泰金鹿保本增值混合证券投资基金

０２００１９

国泰双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

０２００２０

国泰双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Ｃ

类）

０２００１５

国泰区位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２００２２

国泰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２００２３

国泰事件驱动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２００２１

国泰上证

１８０

金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０２００２５

国泰中小板

３００

成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０２００２６

国泰成长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２００２７

国泰信用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

０２００２８

国泰信用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Ｃ

类）

０２００３１

国泰现金管理货币市场基金（

Ａ

类）

０２００３２

国泰现金管理货币市场基金（

Ｂ

类）

０２００３３

国泰民安增利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

０２００３４

国泰民安增利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Ｃ

类）

０２００３５

上证

５

年期国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Ａ

类）

０２００３６

上证

５

年期国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Ｃ

类）

注：同基金

Ａ／Ｃ

类收费模式之间不可进行转换。

２

、转换份额的计算公式

基金合同中无特殊约定基金的转换费用采用 “转出和转入基金的申购费补差

＋

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算

法，计算公式如下：

净转入金额

＝ Ｂ×Ｃ×

（

１－Ｄ

）

／

（

１＋Ｇ

）

转换补差费用

＝

［

Ｂ×Ｃ×

（

１－Ｄ

）

／

（

１＋Ｇ

）］

×Ｇ

转入份额

＝

净转入金额

／ Ｅ

其中，

Ｂ

为转出的基金份额；

Ｃ

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出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Ｄ

为转出基金的对应赎回费率；

Ｇ

为对应的申购补差费率，当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时，则申购补差费率

Ｇ

为零；

Ｅ

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入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其中部分赎回费归入转出基金资产。

基金转换费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市场情况调整基金转换费率，调整后的基金

转换费率应及时公告。

例如：某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国泰金龙行业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

万份基金份额，持有期为

１００

天，决

定转换为国泰金鹰增长证券投资基金，假设转换当日转出基金（国泰金龙行业）份额净值是

１．２００

元，转入

基金 （国泰金鹰增长） 份额净值是

１．３００

元， 转出基金对应赎回费率为

０．２％

， 转入基金申购补差费率为

０．３％

，则可得到的转换份额为：

净转入金额

＝ １００

，

０００×１．２００×

（

１－０．２％

）

／

（

１＋０．３％

）

＝１１９

，

４０１．７９

元

转换补差费用

＝

［

１００

，

０００×１．２００×

（

１－０．２％

）

／

（

１＋０．３％

）］

×０．３％＝３５８．２１

元

转入份额

＝ １１９

，

４０１．７９ ／ １．３００＝９１

，

８４７．５３

份

即：某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国泰金龙行业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

万份基金份额，持有期为

１００

天，决定

转换为国泰金鹰增长证券投资基金，假设转换当日转出基金份额净值是

１．２００

元，转入基金的份额净值是

１．３００

元，则可得到的转换份额为

９１

，

８４７．５３

份。

注：转入份额的计算结果四舍五入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计算基金转换费用所涉及的赎回费率和申购费率均按正常费率执行。

若遇上转出和转入基金的申购费一项为固定值，另一项为比例值，无法按差值进行计算，则申购费补差

不再扣减原基金申购时已缴纳的

１０００

元申购费。

５．３

基金转换的业务规则

１

、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办理，该销售机构须同时代理拟转出基金及拟转入基金的销售，且拟

转出基金及拟转入基金已在该销售机构开通转换业务。

２

、基金转换以份额为单位进行申请。投资人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转出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赎回状态，

转入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申购状态。

３

、基金转换采取未知价法，即以申请受理当日转出、转入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础进行计算。

４

、正常情况下，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将在

Ｔ＋１

日对投资人

Ｔ

日的基金转换业务申请进行有效性确认。 在

Ｔ＋２

日后（包括该日）投资人可向销售机构查询基金转换的确认情况。

５

、基金转换的最低申请为

１００

份，各基金转换的最低申请份额详见各基金招募说明书。 如投资人在单

个销售网点持有单只基金的份额不足招募说明书所示时，需一次性全额转出。 单笔转入申请不受转入基金

最低申购限额限制。

６

、单个开放日基金净赎回份额及净转出申请份额之和超过上一开放日基金总份额的

１０％

时，为巨额赎

回。 发生巨额赎回时，基金转出与基金赎回具有相同的优先级，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基金资产组合情况，决定

全额转出或部分转出，并且对于基金转出和基金赎回，将采取相同的比例确认。 但巨额赎回按比例确认时，

基金转换出的未确认份额，不做顺延赎回处理。

７

、持有人对转入基金的持有期限自转入确认之日起计算。

５．４

暂停基金转换的情形及处理

基金转换视同为转出基金的赎回和转入基金的申购，因此暂停基金转换适用有关转出基金和转入基金

关于暂停或拒绝申购、赎回的有关规定。

５．５

重要提示

１

、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该销售机构代理销售的国泰基金旗下

管理的基金，且拟转出基金及拟转入基金已在该销售机构开通转换业务。

２

、国泰基金旗下新发售基金的转换业务规定，以届时公告为准。

３

、 通过国泰基金网上交易平台办理基金转换业务的有关事项请参见基金管理人公布的基金网上交易

相关业务规则或公告等文件。

４

、基金管理人有权根据市场情况或法律法规变化调整上述转换的程序及有关限制，但应最迟在调整前

３

个工作日内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告。

５

、基金管理人旗下管理的基金的转换业务规则的解释权归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６．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计划”是指投资人通过本公司指定的销售机构申请，约定每期扣款时间、扣款金额、扣款

方式，由指定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人指定银行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和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

长期投资方式。 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与普通申购费率相同。 销售机构将按照与投资人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期固

定扣款日、扣款金额扣款，若遇非基金交易日时，扣款是否顺延以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为准。

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各代销机构的有关规定，具体扣款方式也以各代销机构的相关业务规则为准。

各销售机构每期扣款最低金额：

广发银行、鼎信汇金及国泰基金电子交易平台适用于最低扣款额

１００

元。

７．

基金销售机构

７．１

直销机构

１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直销柜台

地址：上海浦东世纪大道

１００

号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３９

楼

直销业务专用电话：

０２１－３８５６１７５９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７７５８８１

客户服务专线：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８８

，

０２１－３８５６９０００

网址：

ｗｗｗ．ｇ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２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直销柜台

地址：中国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７

号第

５

层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５５５５８５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５５３０８２

联系人：吉

．

青珂莫

３

、国泰基金电子交易平台

网站：

ｗｗｗ．ｇ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登录网上交易页面

电话：

０２１－３８５６１８４１

联系人：沈茜

７．２

代销机构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鼎信汇金（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８．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

／

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起，基金管理人应当在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网站、基金份额销售机构以及其

他媒体，披露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基金管理人应当公告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个市场交易日基金资产净值和基金份额净值。基金管理人应

当在前款规定的市场交易日的次日，将基金资产净值、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登载在指定媒体

上。

９．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申购赎回等有关事项和规定予以说明，投资人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

查阅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上的《国泰聚信价

值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２

、投资人如有任何问题，可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８８

）、基金托管人广发银行客服电话

（

４００－８３０－８００３

）以及各销售代理机构客户服务电话。

３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

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人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年 12月 18日

国泰聚信价值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泰聚信价值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泰聚信价值优势灵活配置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０３６２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及配套法规、《国泰聚信价值优势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国泰聚信价值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下属两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国泰聚信价值优势灵活配置混合

Ａ

国泰聚信价值优势灵活配置混合

Ｃ

下属两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０００３６２ ０００３６３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１１９８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１６４４

份额级别

国泰聚信价值优势

灵活配置混合

Ａ

国泰聚信价值优势

灵活配置混合

Ｃ

合计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元）

７０

，

９８２

，

４３４．３３ １４２

，

５６２

，

７４９．００ ２１３

，

５４５

，

１８３．３３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

（单位：元）

８２

，

７０８．９５ ７２

，

０２２．４７ １５４

，

７３１．４２

募 集 份 额

（单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７０

，

９８２

，

４３４．３３ １４２

，

５６２

，

７４９．００ ２１３

，

５４５

，

１８３．３３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８２

，

７０８．９５ ７２

，

０２２．４７ １５４

，

７３１．４２

合计

７１

，

０６５

，

１４３．２８ １４２

，

６３４

，

７７１．４７ ２１３

，

６９９

，

９１４．７５

其中： 募集

期间基金管

理人运用固

有资金认购

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

位：份）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

项

无 无 无

其中： 募集

期间基金管

理人的从业

人员认购本

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

位：份）

１９７．９８ ０．００ １９７．９８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１％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注：

１

、本基金管理人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认购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

０

至

１０

万份（含）；本基金的基金经理认购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

０

至

１０

万份（含）。

２

、本基金募集期间的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律师费以及其他费用，不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本基金管理人正式开始管理本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到销售机构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也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网站（

ｗｗｗ．ｇｔｆｕｎｄ．

ｃｏｍ

）或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８８

）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本基金的申购、赎回业务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

３

个月开始办理。 在确定申购开始与赎回开始

时间后，基金管理人应在申购、赎回开放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申购与赎

回的开始时间。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不保证投资本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投资人投资于上述基金前

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国泰淘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份额上网发售提示性公告

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国泰淘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份额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网发售。

所有具有基金代销业务资格且同时为深圳证券交易所会员单位的证券公司营业部均可办理认购，基金简称

“国泰淘新”，基金代码“

１６０２２０

”，深交所挂牌价

１．０００

元，发售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周六、周日和节假日不受理）。 发售截止时间如有变更，基金管理人将及时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年 12月 18日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国泰淘

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销售渠道的公告

根据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与以下

５

家销售渠道签署的销售协议，以下渠道

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起销售本基金管理人正在募集发售中的国泰淘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具体公告如下：

一、销售基金范围及代码

渠道名称 国泰淘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代码：

１６０２２０

）

平安银行 是

安信证券 是

国信证券 是

华宝证券 是

信达证券 是

二、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场外销售渠道办理相关业务。

（

１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东路

５０４７

号深圳发展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肖遂宁

联系人：王昕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２１６８０３２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１１－３

或

９５５０１

网址：

ｗｗｗ．ｂａｎｋ．ｐｉｎｇａｎ．ｃｏｍ

（

２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１８

号安联大厦

３５

层、

２８

层

Ａ０２

单元

法定代表人：牛冠兴

联系人：陈剑虹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８２５５５１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５５８３５５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１００１

网址：

ｗｗｗ．ｅｓｓｅｎｃｅ．ｃｏｍ．ｃｎ

（

３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１０１２

号国信证券大厦

１６－２６

楼

法定代表人：何如

联系人：齐晓燕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０８３３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３９５２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３６

网址：

ｗｗｗ．ｇｕｏｓｅｎ．ｃｏｍ．ｃｎ

（

４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００

号环球金融中心

５７

层

法定代表人： 陈林

联系人：刘闻川

电话：

０２１－６８７７８０８１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７７８１１７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２０－９８９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ｈｂ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５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９

号院

１

号楼

法定代表人：高冠江

联系人：唐静

电话：

０１０－６３０８０９８５

传真：

０１０－６３０８０９７８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８８９９

网址：

ｗｗｗ．ｃｉｎｄａｓｃ．ｃｏｍ

三、本基金管理人联系方式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８８

，

０２１－３８５６９０００

；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ｇ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

四、重要提示

投资者如需查阅本基金的发行文件（《发售公告》、《招募说明书》和《基金合同摘要》等）可登录本基金管

理人公司网站或查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

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2013年 12 月 18 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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